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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特别别提提示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4,863,544 股。其中，股东田颂民、谷

川威、于云健为公司高管，其共持有公司股份 1,181,849 股，将以“高管股份”

形式予以锁定，则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实际股份数为 13,681,695 股。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06 年 11 月 13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股份作为对价，从而获得其非流

通股流通的权利。即每 10 股流通股可以获得由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3 股的对

价，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总数为 10,890,000 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5 年 10 月 27 日召

开的股权分置改革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5 年 11 月 2 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06 年 11 月 13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14,863,544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16.83%、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34.02%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6%；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

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1 
重庆渝高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9,031,760 6,600,000 7.49 15.04 5.00

2 李岚 1,259,386 1,259,386 1.43 2.87 0.95

3 张弦 587,400 587,400 0.67 1.34 0.45

4 周治云 587,400 587,400 0.67 1.34 0.45

5 熊伟 587,400 587,400 0.67 1.34 0.45

6 郭铁 587,400 587,400 0.67 1.34 0.45

7 *田颂民 587,400 587,400 0.67 1.34 0.45

8 李东 587,400 587,400 0.67 1.34 0.45

9 张新胜 587,400 587,400 0.67 1.34 0.45

10 李继鸿 507,513 507,513 0.58 1.16 0.38

11 周祥平 507,513 507,513 0.58 1.16 0.38

12 陈洪平 411,180 411,180 0.47 0.94 0.31

13 *谷川威 317,196 317,196 0.36 0.72 0.24

14 徐光华 317,196 317,196 0.36 0.72 0.24

15 *于云健 277,253 277,253 0.31 0.63 0.21

16 何梅先 258,456 258,456 0.29 0.59 0.20

17 石敏 84,586 84,586 0.10 0.19 0.06

18 黄建华 84,586 84,586 0.10 0.19 0.06

19 高凡 42,293 42,293 0.05 0.10 0.03

20 陈卫国 42,293 42,293 0.05 0.10 0.03

21 张宏明 42,293 42,293 0.05 0.10 0.03

合   计 27,295,304 14,863,544 / / /

说明：股东田颂民、谷川威、于云健为公司高管，其共持有公司股份 1,181,849

股，将以“高管股份”形式予以锁定。除此之外，以上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

其他限制，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实际股份数为 13,681,695 股。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重庆渝高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前述承诺期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
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已履行并未违反

股权分置改革中

的承诺。 

李岚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同上。 

张弦 同上。 同上。 

周治云 同上。 同上。 

熊伟 同上。 同上。 

郭铁 同上。 同上。 

田颂民 同上。 同上。 

李东 同上。 同上。 

张新胜 同上。 同上。 

李继鸿 同上。 同上。 

周祥平 同上。 同上。 

陈洪平 同上。 同上。 

谷川威 同上。 同上。 

徐光华 同上。 同上。 

于云健 同上。 同上。 

何梅先 同上。 同上。 

石敏 同上。 同上。 

黄建华 同上。 同上。 

高凡 同上。 同上。 

陈卫国 同上。 同上。 

张宏明 同上。 同上。 

 

四、股份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8,310,021 74,628,326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3、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9,031,760 12,431,760 
4、境内自然人持股 69,278,261 61,014,717 
5、境外法人持股 / / 
6、境外自然人持股 / / 
7、内部职工股 / / 
8、高管股份 / 1,181,849 
9、投资者配售股份 / / 
10、其它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8,310,021 74,628,32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3,689,979 57,371,674 
1、人民币普通股 43,689,979 57,371,67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4、其他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3,689,979 57,371,674 
三、股份总数 132,000,000 132,00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我们就重庆渝高科技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李岚、张弦、周治云、熊伟、郭铁、田颂民、李东、张新胜、李继

鸿、周祥平、陈洪平、谷川威、徐光华、于云健、何梅先、石敏、黄建华、高凡、

陈卫国和张宏明共 21 名股东所持华邦制药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

性意见：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2、上述 21 名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3、上述 21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不

存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4、上述 21 名股东出售所持股票不涉及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本次符合条件

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我们认为自 2006 年 11 月 4 日起，重庆渝高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李岚、张弦、周治云、熊伟、郭铁、田颂民、李东、张新胜、李继鸿、周

祥平、陈洪平、谷川威、徐光华、于云健、何梅先、石敏、黄建华、高凡、陈卫

国和张宏明所持华邦制药限售股份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但是，重庆渝高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7 年 11 月 4 日前，最多仅可出售其所持限售股

票中的 660 万股。我们将会督促公司提醒上述 21 名股东，在本核查报告出具之

日至 2007 年 11 月 4 日间继续注意履行其就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承诺。 

此外，上述 21 名股东中，田颂民、谷川威、于云健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转让其所持有的华邦制药股票，除了应遵守本报告书第一条第二项的承诺外，还



需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华邦制药《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六、其他事项 

1、限售股份不存在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况； 

2、限售股份持有人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本公司对该限售股份持

有人的违规担保； 

3、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14,863,544 股，股东田颂民、谷川威、于云

健为公司高管，其共持有公司股份 1,181,849 股，将以“高管股份”形式予以锁

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实际股份数为 13,681,695 股。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6 年 11 月 9 日 


